
附表 

臺北市公有建築物實施耐震評估補強流程

 

 

 

初步評估 

諮詢小組委員會議 

確有疑慮 尚有疑慮 尚無疑慮 

危險係數 D＞60 危險係數 D≦30 

60≧D＞30 

無需立即詳評 應立即進行詳評 

諮詢小組委員會議 
副知建築物所有人 

副知建築物所有人 詳細評估 

由建物所有人委請公會、

專業機構或學術團體辦理 

尚無須進行補強 應進行補強 

諮詢小組委員會議 

副知建築物所有人 請建物所有人進行補強作業 

由建物所有人委請開業

建築師或執業技師設計 


